
乌市监发〔2023〕44 号

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

回应机制》的通知

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

（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）

2023 年 8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哈斯图雅 联系电话：159474729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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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审旗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

为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落实，切实发挥社会监

督作用，防止和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，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《公

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以及自治区、鄂尔多斯市关

于公平竞争审查的相关规定，按“谁制定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建立

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

和市场化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。

一、本机制所称涉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是指自然人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

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关）制定的涉及市场准入、

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管行为规范、资

质标准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槽施违反审查标准出台或未

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可以进行投诉举报。

二、受理机关属于乌审旗范围的，在处理涉公平竞争审

查投诉举报时适用本机制。

三、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、政策

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本级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反映

政策制定机关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相关线索，联席会议

办公室收到投诉举报的，应及时分送相应的政策制定机关。

四、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采取当面递交、邮寄、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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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受理机关进行投诉举报。也可以通过12345

或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举报。

五、投诉举报人应当提供被投诉举报人的名称、地址等信息，

提供客观真实的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的相关材料和证据。

对于被投诉举报人信息不准确，相关事实不清晰的投诉举

报，受理机关可以通知投诉举报人及时补正。

提倡实名投诉举报。投诉举报人不愿提供自己的姓名、身份、

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或者不愿公开投诉举报行为的，应当予以尊

重。受理机关对匿名投诉举报人不负告知义务。

六、按照“谁制定、谁受理”的原则，由政策措施的制定机

关受理相应的投诉举报。其中，对机构改革前出台的政策措施提

出投诉的，原政策措施制定部门被撤销或职权已调整的，由继续

行使其职权的部门负责受理；部门代拟起草以政府或政府名义出

台的，由拟文部门负责受理；政策播施由多个部门联合制定出台

的，由牵头部门负责受理。

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的投诉举报，根据投诉举

报内容按照上述原则分送相关部门处理，处理结果应书面反馈被

投诉举报人并抄送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
七、受理投诉机关对投诉举报内容应当及时调查、核实，根

据调查核实情况作出以下处理：

（一）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的，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反映人有关

情况。



- 4 -

（二）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的政策措施，应当由政策制

定机关及时补做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反馈反映人。

（三）发现存在违反审查标准问题的，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停

止执行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措施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。

（四）在核查期间，被投诉举报人主动采取措施改正相关行

为，消除相关后果的，受理机关可以结束核查

（五）在核查期间，受理机关发现投诉举报人就同一事实向

其他行政机关投诉举报、申请行政复议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

者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，应当结束核查。

（六）经核查，受理机关认为未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的，

应当结束核查。

受理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理决定、提出处理建议或结束核查

后，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实名投诉举报人。

八、对依据上级规定出台的政策措施，或重大、复杂的政策

措施，本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可以提请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

上一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受理。

九、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投诉举报由政策制定机关或本级联

席会议办公室处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市级部门收到对下属单位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投诉举报应当受

理。

十、经受理机关审查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政策

措施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的，统一报送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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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联席会议办公室，由市级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报至自治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。

十一、按照“谁处理、谁回应”的原则，受理投诉举报的单

位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诉人或实名举报人，并依据法律法

规向社会公开相关处理决定，

十二、受理机关应当对投诉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，不得将

举报人个人信息、举报办理情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办理举

报工作无关的人员。

十三、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做好投诉举报分送工作，对存在较

大争议的问题及时组织研究协调，并认真收集公平竞争审查投诉

举报情况，定期梳理、分析、通报。各单位在受理回应投诉举报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相关建议，请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，

促进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不断完善。

十四、本回应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乌审旗公平竞争审

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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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审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8 月 8 日印发


